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482)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佈是由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依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以下所附是本公司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於二零一三年十

月二十一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刊發的公佈。

承董事會命

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洪聰進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洪聰進先生、陳美惠女士、廖文毅先生、Frank Karl-
Heinz Fischer 先生、穆衍東先生及壽明榮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許俊
毅先生、李建國先生及韓千山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僅供識別



聖馬丁TD R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上市公司)聖馬丁

101年第 4季資料

本公司採 7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經會計師核閱 毋

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無保留 修正式無保留 保留

否定 無法表示(拒絕式) N A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是 否

資產負債表日 102年 6月 30日

流動資產 4,298,820

基金與投資 42,386

固定資產 703,588

無形資產 362,748

其他資產 599,999

資產合計 6,007,541

流動負債 3,279,857

長期負債 82,421

其他負債 78,048

負債合計 3,440,326

股本 321,824

資本公積 1,380,812

保留盈餘 697,021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178,730

庫藏股票 0

少數股權 (11,172)

股東權益合計 2,567,215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3.33

TD R 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3.33

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 (639,715)

換算匯率 H K D $1:N T$3.867

換算匯率參考依據 以 102年 06月 30日之匯率換算

備註
本公司採用香港會計原則，請參閱財務報

表附註揭露。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1.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H K D  0.1

1.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與我國會計原則或有所差異，請詳閱發
行人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2.若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中華民國、美國或國際會計準則，則相關申報金
額係依「中華民國會計原則編製金額」分類揭露。

3.若發行人採用美國或國際會計原則，則係參考中華民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有關會計科目之性質予以分類揭露。



聖馬丁TD R 簡明合併損益表
(上市公司)聖馬丁

101年第 4季資料

本公司採 7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經會計師核閱 毋須經

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無保留 修正式無保留 保留

否定 無法表示(拒絕式) N A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是 否

損益表期間 101年 07月 01日至 102年 06月 30日期間

營業收入 5,408,185

營業成本 4,793,413

營業毛利 614,772

營業費用 1,023,621

營業利益 (408,849)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99,695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383,49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692,644)

所得稅費用（利益） 157,238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 (849,882)

停業單位損益 (317,620)

非常損益 0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0

合併總損益 (1,167,502)

合併淨損益 (1,047,091)

少數股權損益 (120,411)

原股每股稅後盈餘(單位:新台幣

元)
(1.36)



TD R 每單位稅後盈餘(單位:新台

幣元)
(1.36)

換算匯率 H K D $1:N T$3.867

換算匯率參考依據 以 102年 06月 30日之匯率換算

備註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1.0000，原股

普通股每股面額： H K D  0.1本公司採用「香港

會計原則」，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1.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 H K D  0.1

1.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與我國會計原則或有所差異，請詳閱發
行人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2.若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中華民國、美國或國際會計準則，則相關申報金
額係依「中華民國會計原則編製金額」分類揭露。

3.若發行人採用美國或國際會計原則，則係參考中華民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有關會計科目之性質予以分類揭露。


